
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（2024）闽 03破终 1号

上诉人：莆田市荔城区富立鞋用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富

立公司），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黄石镇黄石工业园区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30461185446X1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林炳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上诉人富立公司破产重整一案，不服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

民法院（2024）闽 0304 破申 1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

本院于 2024年 3月 18日立案后，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审理。经阅

卷并询问当事人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富立公司上诉请求：一、依法撒销(2023）闽 0303 破 12-1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富立公司符合破产的实质

要件。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了企业破产的实质要件为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”，富立公司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债务本金多达

2 个亿，全部资产才 7000 多万，已严重资不抵债。二、富立公

司符合“执转破”条件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

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第 4 条

“执行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应加强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关

事宜的告知和征询工作。执行法院采取财产调查措施后，发现作

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，应当及时询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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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执行人、被执行人是否同意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”的规定，

富立公司作为系列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，曾两次书面同意将富立

公司为被执行的所有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要求法院依职权启动

“执转破”程序。《指导意见》第 2条规定：“执行案件移送破

产审查，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：（1）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；

（2）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

行人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；（3）被执行人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。”富立公司完全符合“执转破”的条件。三、拒绝“执转

破”，“执后破”的做法损害了富立公司合法权益。《指导意见》

第 1条明确规定“同一法院内部执行部门、立案部门、破产审判

部门之间，应坚持依法有序、协调配合、高效便捷的工作原则，

防止推诿扯皮，影响司法效率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。”相关司

法解释及司法文件已相当明确，采取财产调查措施后就应当告知

相关当事人移送破产审查，执行规范要求的是“先破后执”，而

不是“执后破”。债务人在资不抵债，书面明确同意执行案件转

破产程序的情形下，应当中止执行，移送破产审查。强制拍卖后

再破产清算“执后破”的做法，直接取消了富立公司申请破产重

整的机会，是在滥用执行权，损害富立公司的合法权益。综上，

富立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，破产申请系基于“执转破”的程序

上的意思表示，请二审法院根据“执转破”的程序，责令一审法

院立案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富立公司成立于 1994年 4月 12日，在

莆田市荔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。富立公司仅向一审法院提交《破产申



- 3 -

请书》、案件汇总表、职工安置方案、重整计划草案，未提交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条规定的其他证据。一审法

院于 2024年 2月 4日向富立公司送达（2024）闽 0304民收 8号

补正通知书，通知富立公司于 7日内补正相关材料，但富立公司

于 2024 年 2 月 5 日签收前述补正通知书后，至今未依据一审法

院的通知予以补正相关材料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条规定：

“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，应当提交破产申请书和有关证据。

破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（一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的基本

情况；（二）申请目的；（三）申请的事实和理由；（四）人民

法院认为应当载明的其他事项。债务人提出申请的，还应当向人

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

报告、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

情况。”本案中，富立公司作为债务人向一审法院申请破产重整，

故除了提交破产申请书外，其还应当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

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、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

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材料。现富立公司仅提供破

产申请书、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名单、富立案件汇总表、

职工安置方案、重整计划草案，但未能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八条规定的财产状况说明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

计报告、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的资料及本

院通知补正的材料，且其提供的重整计划草案并无债务人的经营

方案、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、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其他方案

等内容，故其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与此同

时，富立公司所提供的材料亦不足以证实其公司具有重整原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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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体现其重审申请具有价值及可行性，据此，其申请亦不符合

受理条件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综上所述，一审法院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八条、第十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、第

八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对富立公司的重整申请，一审法院

不予受理。

本院二审期间，富立公司未提交新证据材料。

本院认为，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

适用法律进行审查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，不予审理。针对富

立公司的上诉请求，分析如下：富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《破产

申请书》，申请事项为“依法裁定准予申请人富立公司进行破产

重整”。故本案审查的重点是应否受理富立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

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 14

条规定，“破产重整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性的困境

企业，对于僵尸企业，应通过破产清算，果断实现市场出清。人

民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，根据债务人的资产状况、技术工艺、

生产销售、行业前景等因素，能够认定债务人明显不具备重整价

值以及拯救可能性的，应裁定不予受理。”参照上述规定，判断

是否受理破产重整案件，除了资不抵债和欠缺清偿能力外，还应

当具备两个标准，一是困境企业是否有必要挽救；二是与困境企

业有关的各方当事人是否具有挽救企业的意愿，即破产重整的对

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，此是启动重整程序应

具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标准。同时，重整程序成本高、耗时长，

对利害关系人影响巨大，如让不具有拯救价值和可能的企业随意

进入重整程序，只会造成重整程序的空转，徒增时间成本、经济

成本，减损债务人企业的资产，损害债权人甚至是社会利益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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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人民法院应对债务人是否具备重整价值以及挽救可能性进行

必要审查。本案中，富立公司实际资产情况极不理想。富立公司

自认债务金额较多且自 2021 年起已经处于停产停业状态，并无

实际生产经营。其次，富立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《重整计划草

案（预重整方案）》中关于债务清偿方案仅有清偿原则和初步方

案，并未有具体的可行的重整方案，不足以证明富立公司具有重

新获得盈利、恢复清偿能力的前景和可能性，也不能证明富立公

司继续经营有利于债权人、债务人、员工等利害关系人，有利于

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。虽然富立公司表示正在与投资人进行洽谈，

但也未提交投资人的信息、投资方案等。故富立公司提交的重整

方案不具有可行性。最后，富立公司也未能提交其主要债权人同

意其进行重整的证据。综上，一审法院对富立公司破产重整的申

请不予受理并无不当，本院对富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长   吴 伟 凡

  审  判  员   林 容 萍

  审  判  员   陈 梦 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

         



- 6 -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沈 丽 思

附件：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裁定作

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，

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七十七条　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经过审

理，按照下列情形，分别处理：

（一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的，

以判决、裁定方式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、裁定；

（二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，

以判决、裁定方式依法改判、撤销或者变更；

（三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

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；

（四）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

法定程序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。

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，当事人提

起上诉的，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。


